附件2

《怀柔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京政办发〔2023〕26号），促进怀柔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与发展，完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增强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工信部科〔2025〕131号）《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京科发〔2025〕26号），结合怀柔区实际，北京市怀柔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起草《怀柔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办法内容

《管理办法》主要包括六项内容，分别是总则、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条件、支持措施、认定和支持政策申报程序、监督管理和附则。

一是总则。包括《管理办法》的起草背景，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核心概念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机构。

二是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条件。包括申请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应具备的条件、孵化器在孵企业应具备的条件和企业从孵化器中毕业应具备的条件。

三是支持措施。包括区级、市级、国家级孵化器认定奖励政策实施依据，产业聚集效应显著的孵化器支持条件，孵化器引进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项目支持依据与对孵化器内在孵企业的鼓励办法。

四是认定和支持政策申报程序。包括认定申报程序和孵化器认定支持资金申报程序。

五是监督管理。包括支持资金使用规定及惩罚，孵化器相关变动备案要求，孵化器到期复核条件和认定期内孵化器的动态管理要求。

六是附则。包括《管理办法》由怀柔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并于发布之日起实施。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管理办法》的编制是为《怀柔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怀科发〔2025〕5号）中第四条“打造专业化孵化服务平台体系”作配套支持。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并借鉴部级、各省市有关部门和地区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及管理要求。
目前，《管理办法》已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通过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